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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24年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、机关党委：

根据《山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办法》（鲁人社发〔2023〕

4 号）、《青岛理工大学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青

理工校发〔2018〕29 号）、《青岛理工大学二级单位目标管理年

度考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青理工校发〔2021〕61 号），结合

学校实际，现将 2024 年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准备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考核对象

聘用在专业技术岗位、管理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上的人员控

制总量内工作人员。

二、考核时限

2024 年 1 月-12 月。

三、考核结果及优秀档次比例

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档次。

各二级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档次名额与本单位目标管理

考核结果挂钩，所属机关党委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，

由机关党委统一组织实施。

《青岛理工大学二级单位目标管理年度考核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规定，二级单位目标管理年度考核为优秀的，本单位工作

人员年度考核优秀的比例按照 20%核定；考核为良好的，本单位

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档次的比例按照 18%核定；考核为不合格，

本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档次的比例按照不超过 5%核定，且

领导班子成员当年个人考核不能评优；考核为合格的，根据工作

人员年度优秀比例总体限制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核定优秀档次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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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。

请各二级单位、机关党委，暂按不超过本单位（机关党委）

实际参加考核人员的 20%推荐优秀档次候选人，并进行排序，其

他人员直接确定考核档次。优秀档次候选人和其他档次人员名单

在本单位公示不少于 3 个工作日。

学校将根据二级单位目标管理年度考核结果、处科级干部考

核结果等情况，综合核定优秀档次名额，各单位依据学校核定的

优秀名额，按照推荐顺序，确定最终优秀档次人员名单。

四、考核内容及标准

对工作人员的考核，以岗位职责和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为基本

依据，全面考核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，突出对德和绩的考核。基

本标准见《山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办法》《青岛理工大学

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，二级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自

行制定具体标准。

五、考核结果的运用

年度考核结果作为工作人员调整岗位、增加薪级、发放绩效

工资、计算任职年限、职称评聘等的依据。

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档次的，发放奖励性绩效工资；考核

为基本合格档次的，核减年度奖励性绩效工资的 50%；考核为不

合格档次的，核减全部年度奖励性绩效工资。

六、考核工作组织机构

学校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校工作人员年

度考核工作。各二级单位考核工作小组，负责本单位工作人员年

度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。考核小组成员有变化的，须报人事处备

案，考核小组由单位负责人、教职工代表等 5-7 人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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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考核程序

（一）个人总结述职。工作人员按照岗位职责、考核内容等

要求进行总结，并填报人事信息管理系统“年度考核”模块相关

信息。（可通过“智慧理工”—“应用中心”—“人事系统”登

录，或通过网址登录 http://10.6.2.81/#/hall/qdlgdx，账号密

码与“智慧理工”账号密码一致）

（二）二级单位通过系统审核信息，并根据被考核人日常考

核、岗位履职、个人总结等情况对其进行综合评价，提出年度考

核档次建议并在单位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3 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学校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议考核档次建议，报

学校研究确定。对拟确定为优秀档次的在学校范围内公示，公示

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被考核人，由本人签署意见。

将年度考核表存入工作人员档案。

八、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

（一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省管干部年度考核按上级规定执

行。除省管干部外，其余人员均需参加年度考核工作，其中处级

干部年度考核由学校党委组织部统一组织，专职辅导员年度考核

由学生工作处统一组织。

合同聘任制人员、聘用在学校相关岗位上的科技发展集团人

员（原实业公司人员）、派遣制人员，由用人部门自主考核，考

核结果报人事处备案。

（二）对本年度新进工作人员、学校派出工作人员、请病（事）

假工作人员、受政纪党纪处分工作人员、涉嫌违法违纪被立案调

查尚未结案工作人员等的年度考核，按照《山东省事业单位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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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考核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，请各单位考核工作小组认真学习

相关内容，严格按照工作要求，遵守工作程序，做好各类工作人

员的年度考核工作。

（三）根据《青岛理工大学师德师风考核办法》（青理工党

发〔2022〕43 号）规定，师德师风考核结果纳入工作人员年度

考核，师德师风考核“基本合格”的，年度考核结果不能定为“合

格”及以上等次，师德师风考核“不合格”的，年度考核定为“不

合格”。

（四）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上级和学校有关文件要求执行。

九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年度考核工作，认

真组织工作人员学习《山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办法》《青

岛理工大学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统一思想，端正

态度，严格按照工作要求和规定的工作程序组织开展考核，不断

提高考核工作的整体效能。

（二）严格考核标准。各单位要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，严

格按照考核标准进行考核，充分发挥年度考核工作的激励和导向

作用，使年度考核工作真正成为激励、引导广大教职工解放思想、

干事创业的有效手段。

（三）严肃考核工作纪律。考核工作应坚持客观公正、实事

求是，对在考核过程中有徇私舞弊、打击报复、弄虚作假等行为

的，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。经审查和个别抽查、公示，发

现因考核工作不负责任出现考核结果严重失实者，撤销相关人员

的考核结果，同时追究该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责任。

（四）按时提交相关材料。各单位须于 2025 年 1 月 18 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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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初步考核工作和公示工作，并报送附件 2 电子版至聘用考核

科邮箱。对于年度考核为基本合格、不合格的人员，需同时提交

详细的情况说明。

最终优秀名额确定后，各二级单位将附件 1 和附件 2 签字盖

章后纸质材料报送人事处聘用考核科（综合服务中心 703 室），

人事处将组织年度考核表入档工作。附件 1 和附件 2 可通过系统

批量导出，具体报送时间另行通知。

联系人：闫老师 电话：85075706

技术支持 强老师 电话：13718802604

邮 箱：pinyongkaoheke@qut.edu.cn

附件：1.山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表

2.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拟定结果汇总表

3.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系统操作手册

4.《青岛理工大学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

5.《山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办法》

人事处

2025 年 1 月 6 日


